
地價稅災害減免申請書 

下列土地因      地陷         ，請派員勘查，並准

減免地價稅。 

    此致 

雲林縣稅務局（分局） 

        申請人（即所有權人）： 張三              蓋章 

        身分證號：P123456789 

        電話號碼：05-5123456 

        住    址：雲林縣斗六市○○路○○號 

申請日期：102    年  7    月  15   日 
土地坐落 

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

地

目

宗地面積 

（平方公尺）

申請減免面積

（平方公尺）

申請減 

免原因 

勘查結果核准面積

（申請人免填） 

○○ ○○ ○○○ ××××-××××  200 200 地陷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附註 1. 本表填寫一份。 

2. 受災土地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，得於災害發生後 30 日內，向土地所在地地方稅稽徵機關提

出申請。 

3.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供辦理。 

 

經辦人 股長 科長  

勘 

查 

結 

果 

勘查 
    ： 
人員 

地政 
 
機關 

稅捐 
 
機關 

勘查 
    ：   年    月     日
日期 

   

 

張三 


